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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立法热点问题 
银监会修订《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

2014 年 3 月 13 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银监会”）正式颁布实施了 2014 年版《金

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

这是时隔七年之后对于 2007 年版《金融租赁公司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原办法》”）进行的一次重

大修订。 

一、《新办法》的出台背景 

银监会于 2007 年 1 月颁布并实施的《原办法》为

金融租赁公司的准入、监管和规范经营提供了重要

法律保障。但随着金融租赁公司经营实践的深入，

《原办法》已不能完全满足行业深化发展的实际需

要。为了进一步推动商业银行设立金融租赁公司试

点进程，引导符合条件的各类市场主体进入金融租

赁行业，扩大金融租赁公司的业务范围，加强对于

金融租赁公司的行业管理，银监会对《原办法》做

出修改完善。银监会此前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公

布了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意见，最终

正式颁布实施了《新办法》。  

二、《新办法》的重大修订 

《新办法》主要对适用于融资租赁交易的租赁物的

范围、金融租赁公司的设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分类管理制度、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规则等部分内容

进行了调整与修订。与《原办法》相比，《新办法》

在以下方面有重大修订： 

1、 将主要出资人制度调整为发起人制度 

《新办法》对于出资设立金融租赁公司的股东资格

进行了重大修订，不再区分主要出资人和一般出资

人，符合条件的五类机构均可作为发起人设立金融

租赁公司，同时取消了主要出资人出资占比 50%以

上的规定。取而代之的是《新办法》第 12 条的相

关规定：发起人中应该至少包括一家符合条件的商

业银行、制造企业或境外融资租赁公司，且其出资

占比不低于 30%。《新办法》实施后，银监会将依照

商业化和市场化原则，鼓励各类符合条件的市场主

体发起设立金融租赁公司，从而促进金融租赁公司

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2、 扩大了业务范围 

《新办法》的另一重大修订在于大大扩展了金融租

赁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是：（1）放宽了股东存款

业务的条件，将吸收非银行股东定期存款的期限由

“1 年期以上”放宽至“3个月（含）以上”；（2）

拓宽融资租赁资产转让对象的范围，允许与商业银

行之外的机构进行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的交

易；（3）增加了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4）允



 

许为控股子公司和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 

3、 实行分类管理制度 

在基本业务的基础上，为了充分发挥部分经营良好

的金融租赁公司的主观能动性，经银监会批准，经

营状况良好、符合条件的金融租赁公司可以开办发

行金融债券、资产证券化以及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

项目公司等升级业务。实行分类管理，能够为经营

管理较为优秀的公司创造更广的发展空间，形成引

导公司科学发展的正向激励机制，促进行业不断提

高专业化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4、 强化股东风险责任意识 

《新办法》有效强化了股东的风险责任意识，要求

金融租赁公司的发起人应当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在

金融租赁公司出现支付困难时，给予流动性支持；

当经营损失侵蚀资本时，及时补足资本金。该条规

定将更好保护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持

续稳健经营。 

5、 丰富完善经营规则和审慎监管要求 

《新办法》强调了融资租赁权属管理和价值评估。

根据第 36 条的规定，金融租赁公司应当建立健全

租赁物价值评估和定价体系，根据租赁物的价值、

其他成本和合理利润等确定租金水平。同时，《新

办法》于第 38 条和第 39 条加强了租赁物管理与未

担保余值管理，明确规定了“当租赁物未担保余值

出现减值迹象时，应当按照会计准则要求计提减值

准备”。此外，《新办法》还完善了资本管理、关联

交易、集中度等方面的审慎监管要求。 

6、 允许金融租赁公司试点设立子公司 

《新办法》明确允许金融租赁公司试点设立子公

司。根据第 17 条的规定，金融租赁公司根据业务

发展的需要，经银监会批准，可以设立分公司、子

公司。但是设立分公司、子公司的具体条件需要由

银监会另行制定，而目前尚未颁布相关具体实施细

则，因此具体的条件有待进一步明确。该条规定有

利于引导金融租赁公司纵向深耕特定行业，提升金

融租赁公司的专业化水平与核心竞争力。 

三、简评 

《新办法》正式施行后，银监会将依照商业化和市

场化原则，鼓励和引导符合条件的各类资本发起设

立金融租赁公司，从而进一步促进金融租赁公司行

业持续健康发展。随着《新办法》的颁布实施，我

国金融租赁行业的准入门槛大大放宽，必将有利于

引导符合条件的各类市场主体进入金融租赁行业，

深入推进金融行业的开放。《新办法》适当扩大了

业务范围，强化了股东风险责任意识，实施了分类

管理，完善了监管规则，有利于促进金融租赁公司

科学健康发展，充分发挥融资租赁特色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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